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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內部公告：郭檢字 1130101 號 
�依據 UOF 電子公文 ID： 
�依據外部公告： 

 

� 公告編號：郭檢字 1130101 號 
� 公告事項： 

113/01/01 起，新增「PIVKA-II 異常凝血酶原檢驗」。 
 

� 公告日期：113.01.03  
� 公告對象：全院醫師、護理部、檢驗科 
� 內容說明： 

1. PIVKA-II 異常凝血酶原檢驗說明。 

檢驗代碼 12211Z 

檢驗名稱 PIVKA-II 異常凝血酶原檢驗 

方法 CLEIA 

檢體需求 黃頭管/全血 1~3mL  
檢體保存 室溫運送，離心後分裝管冷藏 
參考值 9.1~27.8 mAU/mL 

報告時效 10 天 
委檢單位 台北立人醫事檢驗所 

臨床意義 

PIVKA-Ⅱ為凝血因子的第Ⅱ因子 PIVKA
體，特別會因肝細胞癌而上升。且用和胎

兒蛋白(AFP)無關的互補性標記，以作為

肝細胞癌的診斷及療效判定標記之下進

行測量；再者，在復發輔助診斷上，也被

認同具其效用。因此被用於連同影像診斷

的肝細胞癌輔助診斷上。 
 

   製訂者：郭綜合醫院 檢驗醫學部（℡2301） 


